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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5月

1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5月17日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传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8名，实到8名，董事陈艳梅女士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股东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后，董事会同意提名古定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6）。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下列人员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期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杨水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李碧君女士、李文深先生、吴强先生、李强先生、万征先生、何申健先生、古定文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古定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薛先春先生为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提名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金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五）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薪酬由基础年薪、企业经营绩效基数、个人业绩绩效基数组成，在公司担任管理职

务者，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单独领取董事津贴。 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涉及的个人所

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关联董事晏明先生、李苏华先生、杨水森先生、黎敬良先生、陈艳梅女士已就上述决议事项回避表决。在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人数半数以上，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该议案直接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定为含税年薪82,200元。 本次薪酬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麦志荣先生、徐勇伟先生、庄志伟先生已就上述决议事项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规定领取薪金。

关联董事杨水森先生已就上述决议事项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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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区健镔先生递

交的《辞职报告》，区健镔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区健镔先生辞职后，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区健镔先生

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正常生产经营，其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区健镔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

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及董事会对区健镔先生董事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后，同意提名古

定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古定文先生简历

古定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出生，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199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省九江饲料有限公司会计员、会计主管、财务经理，佛山

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财务总监、产权科科员，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预算财务部

副经理、经理，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监督股副股长,佛山市南海南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佛山市南海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佛山市南海金融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

事，广东国兴佳业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

古定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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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9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下列人员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期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杨水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李碧君女士、李文深先生、吴强先生、李强先生、万征先生、何申健先生、古定文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

3.�聘任古定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1）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薛先春先生为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2），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金泉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3），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李金泉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能力，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金泉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5-83262887

传真：0755-83227418

电子邮箱：king@szmeizhi.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一号科研楼7栋1-6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附件1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杨水森，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暨南大学工业与

民用建筑专业，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深圳市装饰行业专家，兼任惠州金美幕墙工程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经理。 曾任福田区劳动服务公司粮油经理部职员,深圳市美芝装饰工程公司、深圳市美芝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工程部经理、工程总监，深圳市实力建筑设备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

常务董事，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天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水森先生持有公司0.67%股权，与公司副董事长李苏华先生、副总经理李碧君女士、李文深先生存

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杨水森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2.李碧君，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供应

链及物流管理专业硕士，经济学本科，兼任深圳市福田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深圳市宇斯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常务）董事，第三届福田区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副会长。 曾任深圳市美芝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天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董事长、总经理。

李碧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副董事长李苏华先生、总经理杨水森先生、副总经理李文深先生

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李碧君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3.李文深，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市美芝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长助理，深圳市亿泰迅通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深圳美达建设服务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文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副董事长李苏华先生、总经理杨水森先生、副总经理李碧君女士

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4.吴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工程

管理专业，管理学学士，建筑装饰施工工程师。曾任深圳市方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预算员、商务代表、商务

经理，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预算员、预算部经理、招投标部经理、成本核算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

吴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5.李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江南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中级工程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曾任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运营中心总经理。

李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6.万征，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

院工民建专业，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曾任深圳海外装饰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中建南方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事业部总经理。

万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也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7.何申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专业,法学学士。 曾任佛山市南海区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佛山市南海区交通管理总站科员，

佛山市南海区交通管理总站道路客运与驾培管理科科长， 佛山市南海区公交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佛山市南海园兴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申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8.古定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出生，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高级

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9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广东省九江饲料有限公司会计员、会计主管、财务经理，佛

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财务总监、产权科科员，广东樵山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预算财务

部副经理、经理，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监督股副股长,佛山市南海南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 佛山市南海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佛山市南海金融高新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

事，广东国兴佳业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

古定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附件2

薛先春先生简历

薛先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广东金融学院会计

学（审计）专业，中级会计师，曾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深圳市金世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总账会计。

薛先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附件3

李金泉女士简历

李金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市美芝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发路营业部客户经理，邦盟汇骏并购市场有限

公司高级投资顾问。

李金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副董事长李苏华先生、总经理杨水森先生、副总经理李碧君女

士、李文深先生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金泉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从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李金泉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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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5月

1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1年5月17日以书面通知方式传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及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和地区

的薪酬水平，公司制定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如下：

1.�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根据其所担任职务及劳动合同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津贴；未在公司担

任职务的监事，不领取薪酬和津贴。

2.�公司监事薪酬均包含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由公司根据税法规定统一代扣代缴。

3.�本方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关联监事刘国伟、林志萍、许家铭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在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

不足监事会人数半数以上，监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该议案将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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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05月20日－2021年0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2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

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99号亚厦中心A座12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丁泽成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05月14日

7、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1,339,996,498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33,014,235股，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06,982,263股。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合计持有股份767,762,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431%。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表决，共

持有721,155,034股。 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六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6,607,

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59%。 参加其它议案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67,762,3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43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61,051,1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296%。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表决，共

持有721,155,034股，现场出席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9,896,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103%。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711,261股，在审议议案六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456%；审议其他议案时，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7,405,

580股，在审议议案六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59%；审议其他议案时，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2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67,689,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0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弃权72,400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94%。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7,689,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0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弃权72,400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94%。

（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7,689,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0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弃权72,400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94%。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67,689,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0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弃权72,400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94%。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67,762,3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7,405,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王文广、张伟良在审议议案六时回避表决，共

持有721,155,034股。

表决结果：同意46,607,33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6,607,3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关于向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87,03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688%；反对1,775,33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31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8）《关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87,03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688%；反对1,775,33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312%；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5,630,2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6.9074%；反对1,775,3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926%；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3,820,5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4866%；反对3,941,827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5134%；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3,463,7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3.1334%；反对3,941,8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666%；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0,123,7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0051%；反对7,638,59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9949%；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9,766,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6.6936%；反对7,638,5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306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1）《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7,762,3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7,405,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2）《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7,689,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90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弃权72,400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

0.00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57,333,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99.87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2,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61%。

（13）《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7,762,3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维安先生向大会作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

全文内容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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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易美怀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598,999,48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36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20,487,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1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8,512,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 代表股份80,061,28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549,2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78,512,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1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1％；反对40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3％；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23％；反对40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03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9％；反对398,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6％；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9,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78％；反对398,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8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26％；反对400,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7,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60％；反对40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9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爱康实业及其关联方以爱康房地产100%股权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23％；反对40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03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23％；反对40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03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518,938,2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576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爱康实业及其关联方以爱康新材料土地房屋等资产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23％；反对40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03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65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923％；反对403,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035％；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2％。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518,938,2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5765%。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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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 （星期四）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 的时间为

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290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瑞深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196,316,21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66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16,211,06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95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0,105,1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71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7,978,1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933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6,990,8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0,987,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15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3：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6：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7：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6,316,212 100% 0 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978,104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何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324号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

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新议案的提出、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

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和《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

席了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1．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2021年4月30日，公司

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

布了《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所律师经查验认

为，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二十日；公司

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

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

等内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公告、提案及公告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2．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6）《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7）《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经查验，以上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股东大

会公告中列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

3．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5月20日

（星期四）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 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9:15至15:00间的

任意时间。

4．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地点为：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290号渤海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

式、表决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应为：

1． 截止2021年5月1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查验，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股份

116,211,0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952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80,105,1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7146%。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不存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其代表的股份表决权有出

席无效、代理无效或导致潜在纠纷的情况。

三、关于新议案的提出

经本所律师见证，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对全部议案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监票人、计

票人和本所律师共同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

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五、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表决时已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详见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 冠

何 敏

22021年5月20日


